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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CRISPR/Cas9作为革命性的基因编辑工具被称为“基因魔

剪”，就像剪刀一样对人体基因进行“剪除”、“替换”、“添加”

等，以实现人类基因遗传病的预防、治疗乃至培育“更优质”的

人，该技术还在2020年度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然而，科学技术

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系列的人权危机。人体基因编辑技术作用于

“人”。从权利义务角度：这不仅涉及生物主体（受试者）的生命

权、健康权、隐私权以及代际平等权等多个方面，还涉及代际代

理人（父母）生育和养育的自由、知情同意权，能不能编辑还涉

及技术受托人的“科研自由”。

民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法律之一，在规范人体基因编辑

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民法典》第1009条通过‘三不得’原

则（不得危害健康、违背伦理、损害公益）为基因编辑行为划定了

基本边界。但“三不得”的规定较为模糊，缺乏具体的操作标准和

判断依据，《宪法》和《科技进步法》都提到了“科研自由”，这

里的主体是科研人员，但具体科研操作上的自由并非是无限制的自

由，科研人员的编辑行为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基因，人的基因作为潜

在生命载体，其编辑行为实质构成对受试者人格利益的预先处分，

而现行法既未建立代际权利保护机制，亦未通过比例原则构建科研

自由与人性尊严的平衡框架，致使技术应用陷入“伦理合法性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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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基因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伦理争议和法律规制难题，人体基因是特殊的物，享有人格利益，受人格权保

护。该编辑行为涉及的相关主体享有不同的权利义务，根据技术作用的对象（生殖系基因、体细胞）和目的（治疗 /

预防、增强），可以将人体基因编辑划分为四个象限分别设置不同的类型化民法规制路径，在科技的发展和造福人类

社会之间寻求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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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从司法实践角度：人体基因编辑技术如果仅利用在医疗领域

则，有利于达到人类的“基因平等”不存在危害社会公平的情形。

人权是生而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科学本来就具有不确定性，人

体基因的法律定位具有特殊性，技术能不能应用于人体基因，技术

革新与人权保护的冲突本质上是自由与秩序的博弈。

二、基因编辑行为的伦理争议

（一）自由派：基因自决权与身体自主权的绝对性

德沃金主张原则上应允许所有类型、所有目的的人体基因编

辑技术。其核心论点在于，身体自主权和科研自由权具有价值优

先性，因此即便存在技术风险（如脱靶效应）、社会公平挑战（如

基因增强可能加剧阶级分化）或伦理挑战（如“设计婴儿”争

议），也不足以成为全面禁止使用该技术的理由。德沃金将基因

编辑技术定位为生命潜能释放机制。[1] 生命对人类而言不可替代且

独一无二，其潜能应得到充分实现。

（二）保守派：人类尊严不可侵犯与物种完整性的优先性

哈 贝马斯认为人体基因编辑应当全面禁止 [2]。其规范内核在

于：胚胎基因改造行为实质是“代际支配关系”的制度化，使受

试者丧失“人的主体地位”，人格尊严不可让渡性。欧盟主要国

家也是以绝对禁止为主流观点。基于保障人的物种完整性，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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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人体基因编辑都必须禁止。

（三）功利主义：风险收益比视角下的有限开放

迈克尔桑德尔持相对支持的观点，即对人体基因编辑进行区

分，以功利主义的角度来使用技术，具体而言就是，收益大于风

险时就支持，例如：支持以治疗为目的的人体基因编辑但反对增

强，理由是抑制疾病有利于促进人类繁荣，而基因增强会使子女

成为父母的定制化物品，有违父母子女关系 [3]。我国学者朱振认为

基因编辑不违背人性尊严，也不违反道德哲学，但使用基因编辑

技术应当谨慎限制 [4]。该理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技术的发展必

然伴随着风险，应当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促进人类社

会的繁荣发展。不过如何划分风险和收益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空

间，法律规制也仍然存在规制难点。

三、人体基因编辑行为的类型化构建依据

（一）确立“基因人格权”的法律地位

在现代法治国家，人权已蕴含丰富的权利内容，其实质内容

和目标是人的生存和发展 [5]。人格权是人权理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人体基因承载着个体独特的生物信息密码，具有超越一般物

质属性的特殊人格价值，不仅是生命形成与发展的物质基础，更

关涉受试者的健康隐私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因此人体基因在法理

上应被定位为一种蕴含人格利益的特殊客体，并非简单的“物”，

具有独特的人格价值，是潜在生命。

基因权利是一种新型人格权，即自然人所享有的保障人格尊

严、维护人格利益而独立存在的权利。[6]“基因人格权”清晰地

涵摄于其中，使其不再仅仅是一种隐含于人格权保护精神之下的

“属性”或“利益”，而成为一种具有明确权利名称、内涵与救济

途径的人格权类型。确认基因人格权后，为不同人体基因编辑行

为的规制路径提供依据。[7]

（二）明确相关主体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1. 生物主体 ( 受试者 )

受试者是基因编辑行为的直接作用对象与后果承担者，其人

格尊严、生命健康、基因信息隐私以及免受基因歧视等权利构成

法律保护的绝对核心。鉴于基因编辑效果的潜在终身性甚至代际

性，应重点强化对受试者以下权利的确认与保障：

基因信息知情权：受试者享有对该编辑行为，已知及潜在风

险全面、真实、清晰告知的权利。此权利贯穿编辑行为全过程，

并延伸至对编辑结果的终身知情权并享有终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还有基因隐私权：受试者的基因信息属于高度敏感个人信息。研

究者和机构负有严格的保密义务，非经受试者明确、具体的同意

或法律强制规定，不得泄露或用于非授权目的。用于科研时，必

须进行有效的匿名化或假名化处理。同时应当保障受试者的免受

基因歧视权。

2. 代际代理人 ( 父母 )

人体基因编辑，知情同意和充分的信息透明绝对是基石。父

母在这里扮演着核心角色。医疗机构和研究者必须履行如实告知

义务，确保父母理解该编辑行为的性质、风险、替代方案及长期

不确定性。父母的生育自由包含对子女生命潜能的有限、合理控

制权 [8]，只有当目标是治疗或预防严重疾病，而且实在没有替代的

办法时，父母为了孩子的健康着想，才被允许行使这种代理权，

选择基因编辑。绝对禁止父母打着“增强”的旗号，代替子女同

意做基因编辑。特别是那种能遗传给后代的增强（Ⅲ类），因其

严重损害子女及后代的尊严平等和开放未来。贯穿始终的铁律

是：父母替孩子做任何决定，“孩子的最佳利益”必须是不容置疑

的最高准则。

3. 技术受托人 ( 科研人员及医疗、科研机构 )

《宪法》和《科技进步法》保障的“科研自由”并非一张可以

随意挥霍的技术冒险通行证，在涉及人类基因编辑时，必须让位于

人的尊严、生命健康与公共安全。研究者及机构作为技术受托人，

承担着高度的谨慎注意义务。必须把行为框定在国家法律法规和国

际公认的伦理红线之内。在进行任何许可类型的编辑前，必须进行

独立、全面、前瞻性的风险评估。负有义务探索和采用风险最小

化、伤害可能性最低的技术方案即“替代方案评估”。此义务是保

障受试者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直接要求。[9]

（三）人体基因编辑类型化区分

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的作用对象可以分为生殖系基因编辑

（HGGE）和体细胞编辑（SHGE），生殖系基因编辑指对生殖细

胞（如精子、卵子）或早期胚胎进行的编辑，其修改结果将影响

个体基因组，并可能通过生殖传递给未来后代，产生代际遗传效

应这涉及人类基因池的潜在改变。体细胞编辑（SHGE）是指对体

细胞进行的编辑，其修改效果仅限于接受编辑的受试者个人，不

会遗传给后代。

同时人体基因编辑的行为目的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治

疗 / 预防为目的的基因编辑：旨在纠正或预防已知的、可能导致

严重疾病或残疾的基因缺陷或变异，使个体恢复或达到“正常”

的健康状态，实现基因层面的平等健康起点（即填补“基因缺

陷”）。一类是以增强为目的的基因编辑行为：旨在赋予个体超越

其“正常”健康范围，属于“锦上添花”而非治病救人（即赋予

“超常”水平），即根据作用对象和行为目的可以分为四个象限，

对人体基因编辑的四种类型进行不同的行为规制详见下表3.1。

四、人体基因编辑行为的类型化规制路径

（一）人体基因编辑类型化规制框架的构建

根据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的作用对象和行为目的不同进行类型化

区分可以分为四象限类型化矩阵，并据此确立相应的规制框架。

表3.1人体基因编辑类型化区分

作用维度 治疗 / 预防目的 增强目的

生殖系基因编辑

（HGGE）

Ⅰ类：严格限制下的审

查许可
Ⅲ类：绝对禁止

体细胞编辑

（SHGE）

Ⅱ类：常规监管下的许

可
Ⅳ类：原则禁止

Ⅰ类型人体基因编辑是作用于人类的生殖系基因编辑（HGGE），

其行为的目的是治疗或预防，该行为不仅仅是能让受试者自身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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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基因疾病的侵害，甚至可以改变其生殖系基因，能让受试者的

后代都免受疾病侵害，这其实是填补基因缺陷，使其恢复到圆满

状态。无论是对于受试者还是受试者的后代，该基因编辑行为都

是善的，有助于实现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这些权利是

受试者后续享有其他人权的根基，并不违背人伦常理，也没有阻

碍受试者后代的自主性，反而有利于其实现人生目标。同时，该

行为能助力于实现国家优生优育政策的目标。

Ⅱ类人体基因编辑是作用于人类的体细胞编辑（SHGE），该

行为结果不涉及后代，仅涉及受试者本身，其影响范围更小。基

于前面对Ⅰ类型的证成，该类型的人体基因编辑依然有助于受试

者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也不违背受试者的自主性，甚至

受试者应当感谢科技的进步使其享有更完善的健康权。

Ⅲ 类 型 人 体 基 因 编 辑 是 作 用 于 人 类 的 生 殖 系 基 因 编 辑

（HGGE），其行为的目的是增强，即希望受试者及其后代，能享

有更优质的基因，这不是填补基因缺陷那么简单，而是打造超强

人类，这将会导致人类基因歧视和阶层的固化，违反社会公平正

义原则 [10]。

Ⅳ 类 类 型 人 体 基 因 编 辑 是 作 用 于 人 类 的 体 细 胞 编 辑

（SHGE），其行为的目的是增强，该行为也是属于打造超强人

类，会影响社会公平正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基因分化和对立，

可能出现基因歧视，该行为应当原则上禁止，原则上禁止和绝对

禁止的区别在于，仍然保留了一定的可能空间，在极端特殊的情

况下，社会伦理变迁，技术安全性的发展。

（二）建立有效的人体基因编辑监督机制

1. 前置审查：伦理委员会与法律合规双重评估

人体基因编辑行为应提前嵌入伦理审查和法律合规审查流

程，评估编辑行为对个体尊严、健康平等、社会公正、代际公平

及群体非歧视权的影响和是否符合相关法律规范。

设立国家级与机构级双层独立伦理审查委员会，同时要保证

伦理机构的利益独立，避免审批不公。加入人权影响评估制度，

确保社会各成员享有无歧视地获取基因编辑来保障身体权、健康

权的基本权利。[11] 伦理委员会应判别具体的基因编辑行为是何种

类型，该编辑行为的结果是否符合社会伦理，公序良俗。[12] 依据

不同的“类型化”规制框架明确基因编辑技术不同的适用标准，

使其符合伦理道德界限，并获得社会许可。

2. 事后追责：行业禁入制度与引入惩罚性赔偿

科学的发展本来就具有不确定性并且伴随着风险，人类所能

做到的只是罗素所说的“用理性去把握不确定性”。人体基因编

辑技术的应用风险在于影响受试者终身，如果将该技术用于不当

领域，则影响整个人类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以兼顾损害填补

与行为惩戒的双重目标追责机制，通过该机制实现“用制度理性

驾驭技术不确定性”。基因编辑风险巨大，影响受试者终身，要

保障对有关损害和利益、负担和机会的风险分配关系，确立事后

的基因编辑归责原则，从行为实施的角度来说，监管追责的重心

应当在科研人员和医疗机构上，没有经过伦理审查委员会审查，

对于将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生殖系基因增强甚至是恶意编辑的

医疗、科研人员应当实行行业禁入制度。违反刑事法律制度的，

医疗、科研人员个人还应当受到刑法规制。对受试者个人造成严

重损害的，还应当引入惩罚性赔偿机制，不仅是受试者还有其父

母，对医疗、科研机构享有终身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13]。

五、结论

人体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使人类拥有了“定制人类”的可

能，但科技的快速发展引发了一系列伦理和法律规制难题。我们

应当用理性去把握不确定性，确立基因人格权的法律地位，对人

体基因进行编辑的行为本身并不违反人格权，但个体的自主需要

社会共同体同意，应当将该技术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于不同类型

的基因编辑采取不同的规制策略。同时应明确相关主体的民事权

利义务关系，建立有效的人体基因编辑监督机制，对该行为进行

前置审查及事后追责制度。此范式将为技术时代的生命法治提供

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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